
臺南市麻豆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備管理辦法 

110.06.25 

第一條 為有效使用及管理麻豆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教學設備，使達到公平借

用，資源充分利用，並有效管理之原則，特訂設備借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設備，如：3D 列印機、攜帶型雷射切割機、木工加工機器、各式手工具…等，

可借用項目及可否攜出既有場地，以本中心公告為主。 

第三條 上述設備為本中心財產，由本中心辦公室主責管理。 

第四條 本辦法借用對象除生活科技正規課程或科技中心團隊成員外，另可接受校內教職員及簽

約之科技推動學校、服務區域內之國中小申請借用；借用目的須以教學、研究及公務為

限，不得挪為私人之用途。 

第五條 設備之借用，請於上班時間(8:00-17:00)至科技中心辦公室(分機23)洽詢副召集人或教

務處(分機21)洽詢中心工作人員，填寫相關申請表件，並檢附教學計劃、課程或研究內容，經本

中心核准始得使用。(上述表件備有格式，可向本中心索取) 

第六條 教學設備應依規定之程序操作使用，並善加維護保管，並於使用後確實清潔保養。如於正

常使用情形下發生損壞，由保管單位洽請廠商維修，費用由保管單位負擔。倘因不當使用造成設備

損壞，借用人應自行修復，或自購相同品牌及功能之設備歸還或照價賠償。上述賠償事項，限期一

個月內完成。 

第七條 設備借用時，若使用者包含學生或未成年孩童，現場務必有教師陪同與指導， 以確保使用安全。 

第八條 若將設備應用於教學或其他大量使用情形，須向學生或使用者收取材料及機器設備維護

費用，如遇需更換耗材事宜，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一律向學生或使用者收取支應。 

第九條 有關設備之借用辦法細則羅列於後，請參閱本辦法第十一條。 

第十條 科技中心辦公室負責執行本辦法所訂定之各項管理細則，其職責如下所列： 

一、關於設備借用管理規則執行事項。 

二、關於設備日常保養修護督導事項。 

三、關於設備使用知識及保養常識指導事項。 

四、關於教學設備定期更新造冊公告及盤點整理。 

 



第十一條 設備機具類借用相關規定： 

一、各項設備與機具之清單、數量、相關耗材、可否攜出既有場地等規定，以本中心公告

為主。 

二、借用優先順位為：正規科技領域課程、科技中心辦理活動、中心團隊與種子教師研

究使用、科技推動學校、服務區域內之國中小、其他，詳細說明如下表： 

順位 借用對象 開放預約日期 可借用期限 

1 正規科技領域課程 
開學日起即可預約該

學期。 

以課程設計為期程，最

長以學期計。 

2 科技中心辦理活動 

活動敲定即可預約，

如與順位1牴觸時，

將協調暫時取回使用

時間。 

活動前五日至結束後三

日。 

3 
中心團隊與種子教

師研究使用 

請於預借日期一個禮

拜之前申請。 

⚫ 個人研究或備課使

用：最長五日。 

⚫ 教學使用：最長以

月為單位借用。 

⚫ 活動使用：活動前

三日至結束後一

日。 

4 
科技推動學校、服

務區域內之國中小 

5 其他 

 

三、因科技領域課程使用者，可免檢附教學計劃，但須繳交教學成果(學生成果作品、照片等)；

其他課程之使用者，請依規定於申請前檢附相關文件。 

四、設備借用完畢，須於借用期限當日17:00 前歸還，如需延長借用時間，則須於歸還期限

三日前向中心洽詢，若該設備無人預借，得辦理續借。 

五、借出之設備如有教學或公務之特別需要，管理人得隨時協調收回借出之設備。 

六、未經借用申請手續而攜出設備者，或逾期未歸還且無法取得特殊狀況相關證明者， 

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辦法處議，停止借用權一至三個月。 

七、借用對象於借用設備有未盡保管、維護之責，經本中心勸導改善無效者，本中心有

權隨時終止設備借用，並停止其借用權。 

八、為確保借出設備之名稱、數量、放置區域之準確性，請各借用單位由授課教師或活

動承辦人親自進行設備借用與歸還之程序，歸還時與管理人一同點收，禁止委由學

生代為借用。 



臺南市麻豆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設備借用申請單 

申請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借用單位/

借用人 
 借用時間  

手機  用途  

工作電話 

/分機 
 

E-mail 或

Line ID 
 

注意事項 

1. 請務必事先詳閱科技中心場地及設備借用辦法。 

2. 請事先向中心辦公室確認器材數量及可借用日期。 

3. 若使用者包含學生或未成年孩童，現場務必有教師陪同與指導，以確保學生

使用安全。 

4. 借用單位設備使用期間有義務維持設備整潔、維修、保養等事宜。 

5. 歸還時請務必將器材恢復原狀，如有任何狀況請主動告知。 

□我已詳閱科技中心設備借用辦法，並願意完全配合。 

 

項次 設備工具名稱 
財產編號 

（若無免填） 
單位 數量 

歸還

確認 
備註 

1       

2       

3       

※ 有關任何設備借用上的問題，請洽科技中心辦公室。 

中心副召集人：李和興 電話：06-5722128 分機 23， 

中心工作人員：林小祺 電話：06-5722128 分機 21。 

借用單位簽章處 麻豆科技中心簽章處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承辦人 麻豆國中校長 

  

王慈妤 王慈妤   

 借用單位校長 

    

    

─────────────下聯為歸還時確認用，借用時勿填寫───────────── 

□ 本單據所有設備含配件已清點並歸還完成。 

□ 其他備註事項： 

歸還日期：＿＿年＿＿月＿＿日。 

借用單位簽章：    麻豆科技中心簽章： 

 

借用申請單『正本』由本中心留存，『影本』由借用單位備存， 

歸還設備時請帶回影本表單以利完成歸還簽章。 


